屏東縣政府稅務101年度結合統一發票辦理租稅漫畫比賽辦法
一、辦理目的：漫畫是一般普羅大眾普遍接受的素材，將租稅理念及常識以生動有趣的漫畫方式呈現，一方面使租稅常識易為大眾認同及接受，另一方面可激發參賽者即一般民眾及國中、小學生發揮美學及創意，因此本局特舉辦漫畫創作比賽，以租稅相關主題創作，激發創意的同時，也培養正確的納稅觀念。

二、指導單位：財政部賦稅署、屏東縣政府

三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稅務局

四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中正國小
五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，屏東縣縣內各國中、小學校
六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國中小學生及縣民。
七、比賽分組；

（一）國小低年級組

（二）國小中年級組
（三）國小高年級組

（四）國中組

（五）社會組

八、作品主題：以誠實納稅、購物消費索取統一發票之重要性、租稅與國家建設、地方稅、多元化繳稅方式等租稅題材為範圍。

九、比賽辦法： 

（一）採個人自由創作並以收件方式辦理評選。由縣內各國民中、小學集體報名或個人自行送件參賽均可，每位同學參賽作品最多以1件為限；參賽作品不得為聯名創作，違者不列入評選。

（二）參賽作品規格為四開紙張大小，畫材不拘，以二至四格或全版漫畫海報呈現；惟作品圖畫及文字內容不得利用電腦列印。

（三）各校或自行送件者之參賽作品請以親送或郵寄方式投件，並請妥善包裝，如寄送過程中有毀損者，本局概不負責。
十、比賽收件期間：即日起至6月8 日止。
十一、收件地址: 將作品資料表黏貼於參賽作品背面左下角後，以親送或郵寄至中正國小教務處黃美寛主任收（地址：屏東市蘇州街75號）。

· 比賽辦法可至本局網站(http://www.pttb.gov.tw)活動專區下載。   
十二、評審方式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專業人士擔任評審委員，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
十三、評分標準：

（一）租稅內容占40%。

（二）作品創意占30%。

（三）構圖與技巧占30%。

十四、獎勵：由主辦單位擇期邀請專業人士3人擔任是項評審委員。各組錄取前三名各1位，佳作3位；評審委員得視各組參賽作品水準，增減獎項或從缺。

（一）國小組: 共三組(分高、中、低年級):

  
 1.第一名頒發獎金2000元及獎狀1紙。

2.第二名頒發獎金1800元及獎狀1紙。

3.第三名頒發獎金1600元及獎狀1紙。

4.佳作頒發獎金1000元及獎狀各1紙。
（二）國中組:
1.第一名頒發獎金2500元及獎狀1紙。

2.第二名頒發獎金2000元及獎狀1紙。

3.第三名頒發獎金1800元及獎狀1紙。

4.佳作頒發獎金1200元及獎狀各1紙。
（三）社會組:
1.第一名頒發獎金5000元及獎狀1紙。

2.第二名頒發獎金4000元及獎狀1紙。

3.第三名頒發獎金3000元及獎狀1紙。

4.佳作頒發獎金2000元及獎狀各1紙。

（四）國小、國中組比賽獲得第一名學生之指導老師，報請縣政府依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獎懲原則」予以敘嘉獎1次，若有跨校指導，請檢附2校同意書報府辦理獎勵。獲得第二名及第三名學生之指導老師，另報請縣政府由學校發給指導證明。
（五）承辦學校報請縣政府依「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獎懲原則」予以敘獎。
十五、成績公佈：比賽優勝名單公告於屏東縣政府稅務局網站(網址：http://www.pttb.gov.tw)
十六、其他：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，一律不予退件，所有作品使用及出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
十七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作品需為自行創作，請勿抄襲或仿冒，若違反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法令者，由參賽者自行負責。

（二）參加比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，版權屬本局所有，本局對參賽作品有一切使用權利且不另給酬。

（三）得獎學生及學校指導老師之獎金、獎品及獎狀，俟公布後擇日由本局派員親送至學校，並委請學校代為轉發。

（四）各獎項所得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十八、本辦法經屏東縣政府核定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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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資料表

國中、小學組:

	活動名稱
	屏東縣政府稅務局101年度

認識租稅漫畫比賽

	學校名稱
	　　           　國(中、小)

	參賽組別
	· 國小低年級組     □國小高年級組

· 國小中年級組     □國中組

	學生姓名
	

	年級
	年        班

	聯絡電話
	

	學校指導老師

(每份作品限填1位，無指導老師者則免填)
	


社會組: 
	活動名稱
	屏東縣政府稅務局101年度
認識租稅漫畫比賽

	參賽者姓名
	

	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

	備註
	


※請自行剪用(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下角)
